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税稽罚〔2024〕45号

新疆空炫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59030MABKXW8H2N）
经我局（所）于2023年11月22 日至2024年4月25日对你（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十二师）沙依巴克区104团西山西街465联合服务办公楼2栋2层1-180＃]2021年6月15 日至2022年7月1 日纳税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2021年9月，你单位向新疆万事达测绘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6份，其中4份发票号码53270374-53270377，开票金额：376,237.62元，税额：3,762.38元，价税合计380,000.00元，你单位与其无真实业务且有资金回流370,000.00元。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1993年12月23日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2019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已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违法行为。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购票信息打印件、开具发票明细打印件；银行账户对账单明细、分户账查询、客户回单；其他账户明细；评估移交资料；一户式全景分析打印件；协查资料等。
二、处罚决定

你单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事实成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1993年12月23日财政部令第6号发布，2019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二次修订）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0号）第三十四条和《关于发布<乌鲁木齐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乌鲁木齐市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4号）及附件《乌鲁木齐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39项之规定，你单位2021年违法程度为“一般”的情节，决定对你单位处50,000元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50,000.00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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